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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 ）的通知，获悉爱康实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部分股权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解除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2017年10月16日，爱康实业将其持有的13,200万股股票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 ）， 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139）。 经与光大证券协商一致，爱康实业于2018年10月15日办理了上述股权的

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原质押

开始日

原质权

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解除质押日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爱康实业 是 2017年10月16日

光大证

券

13,199.96

2018年10月15

日

18.77%(占爱康科技总

股本的2.94%）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爱康实业共持有公司股份703,08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490,386,181股的

15.66%，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376,551,667股，占爱康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3.56%，占公司总

股本的8.39%。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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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2018年1月23日，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披露了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或“本次减持计划” ），自减

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该等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不超过各自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 25%。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拟减持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蔡苏佳、赵旭日、刘宏伟、

孙大志先生均未减持公司股份。

● 特别说明：在披露的减持计划之外，蔡苏佳先生于2018年8月3日买入公司股票100,000股，并于

8月6日卖出公司股票25,000股，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披露的2018-066号公告。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蔡苏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0 0.0449%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0

股

赵旭日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0 0.0449%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0

股

刘宏伟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0 0.0449%

其他方式取得：3,000,000

股

孙大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400,000 0.0360%

其他方式取得：2,400,000

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 为股权激励授予。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比

例

蔡苏

佳

0 0%

2018/2/13～

2018/8/12

集中竞价交

易

－ 0

未完成：

3000000股

3,000,000 0.0449%

赵旭

日

0 0%

2018/2/13～

2018/8/12

集中竞价交

易

－ 0

未完成：

3000000股

3,000,000 0.0449%

刘宏

伟

0 0%

2018/2/13～

2018/8/12

集中竞价交

易

－ 0

未完成：

3000000股

3,000,000 0.0449%

孙大

志

0 0

2018/2/13～

2018/8/12

集中竞价交

易

－ 0

未完成：

2400000股

2,400,000 0.0360%

截至本公告日，拟减持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减持公司股份。 在披露的减持计划之外，蔡苏佳先生

于2018年8月3日买入公司股票100,000股，并于8月6日卖出公司股票25,000股，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

10日披露的2018-066号公告。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因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原因，未减持公司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因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原因，未减持公司股份。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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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

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7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

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盈峰环境，证券代码：000967）自2018年10月18日（星期四）开市起

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告并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8日

证券简称：盈峰环境 证券代码：

000967

公告编号：

2018-112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 、“公司” ）于2018年9月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8124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

问题答复，并于2018年10月9日披露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以及重组报

告书进行了修订。现就上述修订情况说明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修订公告中的简称与重组

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重组报告书

1、根据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修订了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八、利润承诺与补偿

安排/（九）截至2018年8月31日的业绩实现情况” 的相关内容；

2、根据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修订了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八、利润承诺与补偿

安排/（七）利润补偿安排、利润补偿覆盖率的合理性” 的相关内容；

3、根据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修订了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四、收益法评估情况/（四）预测期内各产品销量的预测依据，年均增长率，结合市场容量、

占有率等说明销量预测的合理性” 及“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四、收益法评估

情况/（十）预测期内环境运营项目的利润贡献” 的相关内容；

4、根据反馈意见回复的修订，修订了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

八、标的资产定价的公允性分析/（四）补充披露商誉的确认依据，可辨认净资产是否识别

充分” 的相关内容。

二、反馈意见回复

1、修订了反馈意见问题24之“一、截至当前最新的业绩实现情况” 的相关内容；

2、修订了反馈意见问题25之“一、结合补偿计算公式、股份锁定情况，测算并补充披露

业绩补偿无法实现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的相关内容；

3、修订了反馈意见问题27之“一、补充披露预测期内各产品销量的预测依据，年均增

长率，结合市场容量、占有率等说明销量预测的合理性” 和问题28之“四、预测期内环境运

营项目的利润贡献” 的相关内容；

4、修订了反馈意见问题16之“二、补充披露商誉的确认依据，可辨认净资产是否识别

充分” 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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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凯庭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凯庭先生计划自2018�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本次增持计划未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及累计跌幅比例，吴凯庭先

生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

持计划。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0月17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吴凯庭先生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的书面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吴凯庭

2、截至本公告日，吴凯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利达工业” ）及股东厦门惠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惠及投资” ）

均为吴凯庭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 万利达工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26,19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49.33%，惠及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5,47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6%。 万利达工业

及惠及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总数为251,67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4.89%。

3、吴凯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万利达工业、惠及投资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均未出现减持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同时提升投资者信

心，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2、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拟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

3、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及累计跌幅比例。 吴凯庭先生

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 逐步予以实

施。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8年10月24日起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

股票如出现停牌情形的，增持期限将相应往后顺延。

5、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本次拟增持计划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合法、合

规方式予以实施。

6、本次增持不是基于其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增持计划。

7、拟增持股份不存在锁定安排,吴凯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8、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吴凯庭先生的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吴凯庭先生本次的增持股份计划或存在因增持所需的资金未能筹措到位，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

的风险。 公司股价波动可能导致本增持计划的实施时间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四、其他事项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2、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吴凯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并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3、吴凯庭先生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吴凯庭先生出具的《关于拟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2、吴凯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承诺》。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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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于2018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山东国瓷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10�月 18�日

证券代码：

300642

证券简称：透景生命 公告编号：

2018-080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10月17日，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于

2018�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8-056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10月17日，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8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

2018-099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峰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学勇先生的通知，获悉他们将持有的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张峰先生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张峰先生于2018年2月7日和2月8日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17,100,

000股和6,300,000股分别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并于6月20日、6月22日和6月27日分别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6,080,

000股、3,350,000股和1,500,000股、400,000股分别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

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9、2018-058、2018-060、

2018-061）。

张峰先生于2018年10月16日分别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4,06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54%）和1,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9%）分别质押给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到期日分

别为2019年12月6日和2020年8月7日。

2、王学勇先生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王学勇先生分别于2017年6月28日和2018年2月8日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

股票4,579,000股和6,530,000股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并于6月21日、6月26日、8月17日和8月20日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股

票960,000股、310,000股、735,000股和2,160,000股、460,000股、1,134,000股分别质

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29、2018-009、2018-060、2018-061、2018-078）。

王学勇先生于2018年10月16日和10月17日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有限售条件股票1,

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和8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分别质押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质押

到期日分别为2019年12月06日和2019年12月27日。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张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9,621,1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6%）、王学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6,188,2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5%）。 本次质

押完成后， 张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59,180,000股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5.00%，占公司总股本的22.49%），王学勇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2,260,700股（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5.00%，占公司总股本的8.46%）。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2,703,5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3%，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07,806,910股，占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的81.24%，占公司总股本的40.97%。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张峰先生和王学勇先生本次股份质押主要是对其前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

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未来还款资金来

源主要包括股票红利、其他投资收益所得等。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根据相关质押合同采取补充质押、提供相应担保等措施以及时应对。 上述质押

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8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GR2018SH1000844】

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湖景花园9

号103室房地产）

详见交易所网站 460.0000

【Q318SH1014848】

山西晋能集团金光铁合金有限公司10%

股权

17064.47 -5435.13

注册资本：8396.62�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硅铁、锰铁、铁合金制品及相关副产

品；餐饮、住宿；劳务输出。

0.0001

【Q318SH1014846】 上海振众燃料有限公司51%股权 59811.79 7071.84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经营，钢材、建材、装潢材料、纺织原料（除棉

花）及产品，化工原料（除危险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的销售，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617.8000

【GR2018SH1000503-5】

南京达智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

产（梅赛德斯-奔驰牌FA6500E一辆）

详见交易所网站 12.1926

【G32018SH1000348】 上海金豫置业有限公司21.53%股权 77923.49 37843.50

注册资本：4233.85�万元

经营范围：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日用百货。

8147.7064

【G32018SH1000349】

上海金豫置业有限公司78.47%股权及转

让方对标的公司21847.9680万元债权

77923.49 37843.50

注册资本：4233.85�万元

经营范围：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日用百货

51548.0000

【G32018SH1000350】

上海金豫阁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公司28432.953284万元债

权

61194.36 32631.16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实业投资、物业管理、资产管

理、自有房屋租赁、建材销售、货运代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经

济信息咨询

64328.0000

【Q317SH1014776-5】

武汉恒大金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31%股权

42100.00 42100.00

注册资本：8515.49�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租赁；工程设计及技术咨

询；建筑装饰材料、五金水暖批发兼零售；物业管理；酒店企业管

理；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

34270.0000

G32018SH1000337-0

上海山溪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

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336-0

上海中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

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335-0

岳阳际华置业有限公司85%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企业相关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334-0

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90%股

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332-0 上海华萃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项目编号：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5.9亿元，总占地面积40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500张。 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区、农业观光生态

园组成。 2013年，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100个重点建设项目。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20

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联系电话：021-62657272-171

苏州河畔商业房地产项目（13号线武宁路站约300米）整体转让，项目位于苏州河畔，邻水而立；西临曹家渡商圈，北接我格广场，商业聚集度高；轨交13号线武宁路站直通，与规划轨交14号线共站，交通极为

便利。 有意者请联系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３１０

，

３４０

，

５３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８０８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

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商证券、兴业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１０

，

３４０

，

５３６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１７

，

２３８

，

５３６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３

，

１０２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３１

元

／

股。

长城证券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长城证券”股票

９３

，

１０２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

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５７９

，

６５１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１７３

，

４２５

，

８０７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４６

，

８５１

，

６１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４６８５１６１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

，

８６２．７５０６１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１

，

０３４

，

０３６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２７９

，

３０６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

０．１６１０５２４４３１％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２０．９１５７６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19.9450�

20.0663�

27.7608�

14.6729�

10.3111�

13.0529�

9.4774�

13.7405�

8.7958�

5.0008�

10.0371�

10.0707� ��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19.9450�

20.0663�

27.7608�

14.6729�

10.3111�

13.0529�

9.4774�

13.7405�

8.7958�

5.0008�

10.0371�

10.0707� ��

本次公告(2018-190)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0月1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10

月19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部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经公司研究决定，自2018年9月20日起聘

任付振全为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免去叶萍资

产托管部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8日

王仁年、陈小琴：

申请执行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公证债权纠纷一案，北京市精诚公证处(2018)京

精诚执字第 00014号执行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并已开始执行。 现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粵 0304 执 37613 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该执行

裁定书的内容为：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王仁年名下

8000000�股美丽生态股票 (�证券代码：000010)，所

得款项用以清偿本案债务。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杨鸣 15875575237��0755-83196950

二 0一八年十月八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粵 0304 执 37613号之二


